98年全國自由車公路錦標賽暨
2010年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國內菁英隊伍選拔
競賽規程
1、 依   據：本競賽規程奉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體委競字第○○○○○○號函辦理。 

2、 目   的：
（1） 以觀光串聯運動，帶動各年齡層自行車運動愛好者，騎向競技運動型態的領域，促進全民體育，達成自行車運動人口倍增的計劃。【競技】與【觀光】，【力】與【美】的最佳拍檔，推展自由車運動風氣，培養優秀選手、提高運動水準及運動競技人口。
（2） 本賽會將列入98年度菁英積分排名，遴選參加國際盃賽國家代表隊。
（3） 2010年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國內參賽隊伍】的選拔。
（4） 2010年廣州亞運培訓隊培訓選手甄選之參考。
3、 指導單位：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交通部觀光局、台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
4、 主辦單位：交通部觀光局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臺東縣政府教育處
5、 承辦單位：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6、 協辦單位：台東縣政府社會局、台東縣政府教育局、台東縣警察局、花蓮縣警察局
              台東縣衛生局、台東縣體育會自由車委員會
              花蓮縣體育會自由車委員會
7、 活動日期：98年11月14日（六），上午09:00

8、 活動地點：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東管處遊客中心）
9、 檢錄（報到）時間與地點：98年11月14日（六），上午07:30，東部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0、 活動流程
	日期
	時間
	內容
	地點

	11/13（五）
	16:00
	【賽】參賽者辦理報到
	東管處遊客中心

	
	17:00 
	【賽】領隊會議
	

	11/14（六）
	08:00~08:45
	【賽】參賽者點名
	起點

	
	08:20~08:45
	民俗表演
	起點

	
	08:50
	【賽】參賽選手集合
	起點線

	
	09:00
	【賽】比賽開始A、C組 
	起點線

	
	09:10
	【賽】比賽開始B組 
	起點線

	
	10:00
	【賽】比賽開始D組 
	大灣

	
	15:50
	賦歸
	   東管處


11、 參賽組別及距離：
	
	組別
	組別
代號
	年 齡 別  /資　　格

	列入積分
	男子公開組
	A
	17歲以上，民國81年以前出生者 (1992)

	列入積分
	女子公開組
	B
	17歲以上，民國81年以前出生者 (1992)

	
	男子青年組
	C
	15歲~18歲，民國80~83年出生者 (1991~1994)

	
	女子青年組
	D
	15歲~18歲，民國80~83年出生者 (1991~1994)


12、 競賽及活動路線（參考）：
	組別
	組別
代號
	競賽路線
	競賽
距離

	男子公開組
	A
	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起終點)→台11線→成功→長濱(外環道)→八仙洞→長虹橋→大港口→石梯坪→石門→大灣(第一折返點)→石門→石梯坪→大港口→長虹橋→八仙洞→長濱(外環道)→成功→都歷→東河→都蘭→杉原→加路蘭(第二折返點)→杉原→都蘭→東河→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終點) 
	190

	女子公開組
	B
	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起終點)→台11線→成功→長濱(外環道)→八仙洞→長虹橋→大港口→石梯坪→石門→大灣(折返點)→石門→石梯坪→大港口→長虹橋→八仙洞→長濱(外環道)→成功→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終點)
	130

	男子青年組
	C
	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起終點)→台11線→成功→長濱(外環道)→八仙洞→長虹橋→大港口→石梯坪→石門→大灣(折返點)→石門→石梯坪→大港口→長虹橋→八仙洞→長濱(外環道)→成功→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終點)
	130

	女子青年組
	D
	大灣(起點)→石門→石梯坪→大港口→長虹橋→八仙洞→長濱(外環道)→成功→都歷東管處遊客中心(終點)
	65


13、 競賽關閉時間： 
因考量交通管制(衝擊)時間，關閉時間如下，凡超過時間者將不給予成績計算。 

	組別
	關閉時間

	A組
	1.領先集團抵達後20分鐘關閉
2.被B、D組（女子組）追及即遭淘汰

	C組
	1.領先集團抵達後15分鐘關閉
2.被B、D組（女子組）追及即遭淘汰

	B、D組
	領先集團抵達後15分鐘關閉


14、 競賽規則： 

（1） 前20名內若遭追及或淘汰不計成績仍保有名次。
（2） 隊車須依順序排列於車陣之後
15、 參加資格：
	組別
	參賽資格

	男（女）公開組
	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為本會98年度選手會員者

	男（女）青年組
	凡中華民國之國民，對自由車運動有興趣並具有自由車專項訓練者均可自由報名參賽。


16、 報名相關資訊：
（1） 參加辦法：由團體或個人自由報名參加，但團體組人數需由十名以上選手組成，方可角逐團體總成績。
（2） 報名費用：非本會選手會員500元，選手會員300元(持有98年選手會員證之選手)。
（3） 報名採郵寄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切結書連同報名費（匯票或現金袋）以掛號依規定時限內逕寄報名地址，逾期或資料不齊全不予受理。請審慎填寫報名表內資料，報名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參加者，視同棄權，恕不予退費。
（4） 報名地址：236台北縣土城市學府路一段126巷29號4樓，電話：0933-921039，E-mail:ctca1997@ms16.hinet.net（電話報名恕不受理）
（5） 依國際自由車總會（UCI）安全條例之規定，凡參加比賽之選手，必須自行辦理保險，大會將辦理公共意外責任險。＊＊＊＊
17、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98年10月26日（一）止受理報名，以郵戳為憑。
18、 規　  則：採用國際自由車總會（UCI）最新修訂之自由車公路規則。
19、 獎勵辦法： (幣值:新台幣)

         A全國自由車公路賽  

（1） 團體總錦標：設有男子總錦標與女子總錦標，錄取男子組與女子組優勝前四名頒給總錦標。
（2） 競賽項目：各組均取前六名，公開組（男女）第一名頒發金牌及獎狀各乙只，第二、三名頒發銀、銅牌及獎狀；四、五、六名發給獎狀；青年組（男女）前三名頒發金、銀、銅獎牌及獎狀乙只，第四至六名頒給獎狀乙只。
（3） 積分：A、B組前30名將依98年菁英積分排名辦法，列入98年度菁英排名，名次不予遞補。A組中17,18歲青年組選手積分將依據青年組排名給予積分。
	名次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積分
	60
	52
	45
	40
	36
	33
	30
	28
	26
	24

	名次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積分
	22
	21
	20
	19
	18
	17
	16
	15
	14
	13

	名次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積分
	12
	11
	10
	9
	8
	7
	6
	5
	4
	3


（4） 團體總成績計算法：競賽組項目中，每隊於每項每一分組，錄取前六名按七、五、四、三、二、一之積分累計，如有兩隊以上積分相等時，則以第一名多者優先，如第一名相同等，則以第二名計算，餘此類推，若完全相同不能判定時，其名次並列，其所遺留之名次不遞補。
 B 參加2010國際自由車環台賽獎勵辦法
（1） 角逐的組別：男子公開組（A組），限符合資格者
（2） 積分：前30名將分別獲得積分如下       
	名次
	1
	2
	3
	4
	5
	6
	7
	8
	9
	10

	積分
	30
	25
	21
	18
	17
	16
	15
	14
	13
	12

	名次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積分
	11
	10
	9
	8
	7
	6
	5
	4
	3
	2

	名次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積分
	2
	2
	2
	2
	2
	1
	1
	1
	1
	1


（3） 各隊應有三位選手進入前30名，方為有效團隊積分，未達標準的隊伍則不計團隊積分，每隊計分以各隊最佳前三位選手所得積分的總和為該隊單站所得分數。
（4） 團隊積分排名前三名的隊伍將分別獲得2010年國際自由車環台公路大賽參賽費用，依序第一名新台幣60000元、第二名40000元、第三名20000元。如有同分的情況發生，以最佳成績三位選手名次之總和最少的決定之。是項參賽費用，於2010年環台賽國內隊完成報名手續後，連同報到通知一同撥款寄出。

（5） 團隊積分前六名的隊伍將取得參加2010環台賽參賽資格，參賽報名費由本會負擔。
20、 器材服裝：參賽者須戴安全帽（膠盔），使用傳統彎把的公路車，車輛必需有剎車系統，裝備不合規定者，不得出場比賽。
21、 申　　訴：(一)程序 ─ 應由單位領隊或教練，於30分鐘內，簽字以書面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以審判委員會判決為終決，提出申訴，同時繳交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整，申訴不成時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基金。
(二)不得當場質詢裁判，以維競賽之進行。
22、 本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正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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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度全國自由車公路賽
暨2010國際自由車環台賽選拔

	報名表（個人、團體適用）

	隊  名：                            

領  隊：                     教 練:                 機械師:

聯絡方式：                   傳 真:                 e-mail: 

通訊地址：

	NO
	職　稱
	姓　名
	出生年月日
	組別
	身分證號碼
	公假函
	就讀學校科系或服務單位
	報名費
	備註 

	1
	選　手
	
	
	
	
	
	
	
	· 團體至少需由十位以上選手組成。


	2
	選　手
	
	
	
	
	
	
	
	

	3
	選　手
	
	
	
	
	
	
	
	

	4
	選　手
	
	
	
	
	
	
	
	

	5
	選　手
	
	
	
	
	
	
	
	

	6
	選　手
	
	
	
	
	
	
	
	

	7
	選　手
	
	
	
	
	
	
	
	

	8
	選　手
	
	
	
	
	
	
	
	

	9
	選　手
	
	
	
	
	
	
	
	

	10
	選　手
	
	
	
	
	
	
	
	

	
	
	
	
	
	
	
	合計
	
	

	

	切    結    書（務必填寫）
立切結書人（隊）            同意參加「98年度全國自由車公路賽暨2010國際自由車環台賽選拔」，於比賽期間，如發生意外情事，與  貴會無關，一切損失與責任，均由立切結書人負責，並願意放棄申訴抗辯權。
此致
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
立切結書人：
             （未滿18歲者監護人簽章）：
身份証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月       日


單位負責人　簽(蓋)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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